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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 2021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

创新创业赛项（高职组）比赛（报到）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教育厅（教委）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：

2021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创新创业赛项（高职组）将于 2021

年 7 月 7-9 日在北京财贸职业学院举行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报到时间

2021 年 7 月 6 日 15:00 前（因按赛区疫情防控要求，所有开赛前连

续在京时间不满 14 天的大赛人员须在住地报到后集中进行第二次核酸检

测，故报到时间提前）。承办校将负责接送站事宜，请按附件要求按时

填写、发送回执。逾期抵京的队伍请自行前往报到地点。

报到前承办校会有专人与各参赛院校取得联系，进行赛项全程一

对一服务。接送站具体安排在本赛项 QQ 群说明，QQ 群：1064997612，

请各参赛队伍领队或指导教师加入该群。

二、报到地点

地点：北京太阳花酒店，北京市通州区九棵树西路 201 号（九棵

树西路与怡乐北街交汇处）。

请按照本通知第八条“大赛人员健康管理”和第九条“其他注意

事项”的要求备齐相关材料。

三、比赛时间安排

日期 时间 流程、内容 参加人员 地点

7月 6日 8:00-15:00 专家、裁判、监督仲裁、 专家、裁判、监督仲 住宿酒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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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赛队报到，安排住宿，

领取资料，做二次核酸

检测

裁、各参赛队（含领

队、指导老师）

7月 7日

上午 等待二次核酸检测结果 住宿酒店

9:00-12:00 裁判培训与工作会议
裁判长、裁判员、监

督仲裁组、专家组

15:00-15:30 领队会
各参赛队领队、裁判

长，加密裁判
会议楼202

15:30-16:00 熟悉赛场 各参赛队 竞赛场地

16:10 检查封闭赛场 裁判长、监督仲裁组 竞赛场地

16:00 参赛队伍用餐 学生食堂

16:30 参赛队伍返回酒店 住宿酒店

7月 8日

07:40
参赛队到达竞赛场地前

集合
各参赛队、工作人员 会议楼前

07:50-08:20 开幕式
嘉宾、参赛选手、裁

判、监督等相关人员
会议楼301

08:25-08:40 大赛检录
参赛选手，检录工作

人员
气膜馆前

08:40-08:50 第一次加密（抽顺序号）
参赛选手代表、裁

判、监督仲裁

一次加密

区域

08:50-09:00 第二次加密（抽工位号）
参赛选手代表、裁

判、监督仲裁

二次加密

区域

09:00-09:05
比赛选手就位，裁判员

宣读竞赛须知

参赛选手、裁判、监

督仲裁
气膜馆

09:05-12:05

创业模拟运营实操/运

营决策分析汇报文件制

作/理论题答题

参赛选手、裁判、监

督仲裁
气膜馆

12:05-12:30
收齐所有参赛队汇报文

件

参赛选手、裁判、监

督仲裁
气膜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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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:30-13:00 午餐 参赛选手、工作人员 竞赛场地

13:00-13:30 第一次加密（抽顺序号）
参赛选手代表、裁

判、监督仲裁

一次加密

区域

13:00-13:30
第二次加密（抽赛场号

及答辩序号）

参赛选手代表、裁

判、监督仲裁

二次加密

区域

13:30-20:30
运营决策分析汇报和创

新创业项目路演答辩

参赛选手、裁判、监

督仲裁
实训楼

7月 9日

07:15
参赛队到达竞赛场地前

集合
各参赛队、工作人员 教学楼前

07:30-07:40 大赛检录
参赛选手，检录工作

人员
教学楼前

07:40-07:55 第一次加密（抽顺序号）
参赛选手代表、裁

判、监督仲裁

一次加密

区域

07:55-08:10 第二次加密（抽工位号）
参赛选手代表、裁

判、监督仲裁

二次加密

区域

08:10-08:20 比赛选手就位
参赛选手、裁判、监

督仲裁
教学楼

08:30-14:00
项目运营实践（含半小

时休息、午餐时间）

参赛选手、裁判、

监督仲裁
教学楼

10:30 收取运营方案
参赛选手、裁判、监

督仲裁
教学楼

14:00-14:50 收齐所有参赛队成绩单
参赛选手、裁判、监

督仲裁
教学楼

14:50-17:00 参赛选手就餐、休息 参赛选手、工作人员 教学楼

15:00-17:00 成绩评定 裁判、监督仲裁 会议室101

19:30-20:30 闭幕、颁奖 所有相关人员 会议楼301

注：此表仅作参考，具体以《赛项指南》为准。

四、食宿及交通安排

（一）食宿安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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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赛期间，领队、指导教师、参赛选手的食宿由承办校统一安排，

费用自理，其中在校期间的用餐费用由承办校承担。参赛选手和指导

老师中如有民族特殊饮食要求，请在回执中注明。

住宿：北京太阳花酒店。

（二）交通安排

比赛期间，承办校统一安排宾馆至赛场的往返交通，统一行动。

不遵循安排的，承办校不安排其他交通工具，也不提供其他交通服务。

若因此造成不能按时、按规定进入赛场比赛的，自行承担相应的后果。

五、比赛内容

详见 2021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“创新创业”（GZ-2

021053）赛项规程。

六、组队与报名

组队依据 2021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“创新创业”赛

项规程要求。报名方式与要求请按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执委会统一

安排，进行网上报名。

七、赛事观摩

比赛将进行现场直播，不提供现场观摩。

八、大赛人员健康管理

为加强疫情防控，北京教育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

印发了《2021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北京赛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

南》（所有参赛人员、专家、裁判员、监督仲裁员、技术支持人员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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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会领导、工作人员、列席人员、志愿者、住地服务人员和司乘人员

等均纳入大赛人员健康管理。）

1.所有开赛前连续在京时间不满 14 天的大赛人员须持 3 日内（7

月 3 日及之后）核酸检测阴性证明，并在住地报到后集中安排第二次

核酸检测，两次检测结果均为阴性者方可参加比赛或其他相关活动。

在第二次核酸检测未出结果前，实施封闭管理，所有人员不可离开住

地。闭环内的人员如需离开闭环区域，需经赛项执委会批准，能否继

续参赛，应经赛项执委会和当地疫情防控专业人员进行评估后确定。

赛事期间，大赛人员应自觉减少与赛外人员的接触交流，自主离

开住地、赛场的行动轨迹须提前向赛项执委会报备。未经健康管理的

人员不得进入比赛区域。

2.所有参赛人员比赛期间做好个人防护，在途中和密闭公共场所

应科学合理佩戴口罩并随身携带备用口罩，进入赛场、会场、餐厅、

住地等前均须测量体温，体温≥37.3℃的人员一律不得进入。

3.所有大赛人员在住宿登记、集体乘车、进入赛场和会场前均要

核验健康码和行程码，显示异常人员不得入内，并立即向当地疫情防

控部门报告。做好大赛人员健康登记，严格落实赛场实名签到。

4.参赛人员所在单位报到前 14 天组织开展相关健康排查（流行

病学史筛查）和健康监测。

存在以下情形的人员，不得参赛和进入大赛各类场所：确诊病例、

疑似病例、无症状感染者和尚在隔离观察期的密接或次密接者；报到

前 14 天内有发热、咳嗽等症状未痊愈的，未排除传染病及身体不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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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；报到前 14 天内有国内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者；居住社区 21 天内

发生疫情的。

报到前21天内有境外旅居史的人员执行入境人员疫情防控政策。

5.参赛人员所在单位组织参赛人员开展健康监测。

报到前 14 天起和比赛期间，对参赛人员每天进行健康监测，早、

晚测量体温并记录留存备查。一旦发现有发热、咳嗽、腹泻、呕吐等

可疑症状须立刻向所在单位和赛事活动承办单位报告，并尽快就诊排

查，未排除传染病及身体不适者不得参赛。

九、其他注意事项

1.所有领队、指导老师、参赛选手及工作人员必须出示报到前 3

日内（7 月 3 日及之后）核酸检测阴性证明、学校盖章及本人签字承

诺书（附件 2）、北京健康码方能办理酒店入住。

2.各参赛队须为每位参赛选手购买大赛期间的人身意外伤害险，

报到时请出具已办理的保险证明复印件。

3.参赛选手报到、检录时须携带身份证、学生证，以便核实参赛

资格。检录时证件不全的参赛选手将不允许参赛。领队、指导教师须

携带身份证用于安排住宿。

4.参赛选手报到时须提交身份证复印件（A4 纸，正反面印在同一

页）、学生证复印件（A4 纸，加盖学校公章）。

5.比赛期间为确保赛项顺利进行，请遵守相关管理规定，服从工

作人员引导及安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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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2021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（高职组）创新创业赛项参赛回执

省份 参赛院校 紧急联系人 联系电话

人员 姓名 职务/职称
性

别

民

族
联系电话

是否

清真

到达车次

（班次）

到达具体日期

时间

到达车站/

机场

返程车次

（班次）

返程具体

日期时间

返程车站/

机场

例 张三 副处长 男 汉 12312341234 是 G612 7 月 6 日 10:00 北京西 CA1612 7 月 10 日 11：15 首都国际机场

领队

指导

老师 1

指导

老师 2

参赛

选手 1

参赛

选手 2

参赛

选手 3

参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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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手 4

参赛

选手 5

预订房型信息
标准间

（数量）

大床房

（数量）
天数 备注

注：1. 请各参赛院校务必于 6 月 22 日 16:00 前，将参赛回执发送至邮箱：cxcyskill@163.com；

2. 请领队及指导老师联系电话保持畅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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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2021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

创新创业赛项（高职组）

参赛师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承诺书

(报到时务必携带，填写完整并主动交予接站人员)

本人(姓名： 性别： 身份证号： 手机号

码： )是参加 2021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创新创业赛项（高职组）的参赛选

手/指导教师/领队，我已阅读并了解大赛疫情防控各项要求和措施，并且在赛前14 天内按要求

开展相关健康监测排查。经本人认真考虑，郑重承诺以下事项:

一、本人体温记录表中所记录的赛前14天内的体温均属实。

二、本人充分理解并遵守比赛期间各项防疫安全要求。

三、本人大赛期间自行做好防护工作，提前抵达承办校，自觉配合体温测量。

四、本人接受并如实回答以下流行病学调查，保证所填报内容真实准确：

1.本人赛前 14 天内，是否出现发热、干咳、乏力、鼻塞、流涕、咽痛、腹泻等症状；

是 否

2.本人是否属于新冠肺炎确诊病例、疑似病例、无症状感染者、尚在隔离观察期的密切接触

者、次密接者； 是 否

3.本人近14天是否有发热、咳嗽等症状未痊愈的，未排除传染病及身体不适； 是 否

4.本人14天内是否有国内中高风险等疫情重点地区旅居史和接触史； 是 否

5.本人居住社区21天内是否发生疫情； 是 否

6.本人14天内是否有境外旅居史； 是 否

7.体温记录表：

日期 早 晚 日期 早 晚

6月 22 日 6 月 29 日

6 月 23 日 6 月 30 日

6 月 24 日 7 月 1 日

6 月 25 日 7 月 2 日

6 月 26 日 7 月 3 日

6 月 27 日 7 月 4 日

6 月 28 日 7 月 5 日

如有虚假或不实承诺、隐瞒病史、隐瞒旅居史和接触史、自行服药隐瞒症状、瞒报漏报健康

情况、逃避防疫措施的，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本人签字： 所属学校盖章

承诺日期:2021年 月 日


